
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公告

(2025)粤0304执19913号 申请执行人刘御恩、王静与被执行人徐静璇隐私
权、名誉权纠纷一案，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(2024)粤0304民初29177号
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，由于被执行人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
定的义务，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本院依法受理。前述生效
判决判令:被执行人徐静璇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执行人
刘御恩、王静书面赔礼道歉，道歉内容经本院审查后须公布于被执行人
徐静璇的小红书上，如被执行人徐静璇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
指定行为，则本院将本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刊登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刊
上,由此所产生的费用由被执行人徐静璇负担。因被执行人未按本判决
履行上述义务，本院现将判决的主要内容进行公告:本院认为，本案系
隐私权、名誉权纠纷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
民法典〉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》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,引起本案纠纷的
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典施行之后，故本案应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
典》的相关规定。针对庭审焦点问题，本院综合评判如下:一、关于被
告是否构成侵权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零二十四条规定，
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、诽谤等方式侵害
他人的名誉权。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、声望、才能、信用等的社会
评价;第一千零三十二条规定，自然人享有隐私权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
不得以刺探、侵扰、泄露、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。隐私是自然
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、私密活动、私密信
息。亲子关系信息属于二原告的私密信息，被告在未经二原告允许的情
况下,擅自在小红书上发布关于二原告的亲子鉴定，侵犯了二原告的隐



私权。二、关于责任承担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百七十
九条和第九百九十五条的规定，人格权受到侵害的，受害人有权请求停
止侵害、消除影响、赔礼道歉、赔偿损失等。原告请求被告删除小红书
上发布的案涉内容，于法有据，本院予以支持;原告请求被告书面赔礼
道歉并将道歉内容在被告的小红书上公开发布,本院亦予以支持;被告小
红书上的粉丝较多，发布的侵犯二原告隐私权的内容传播范围广,势必
给二原告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，特别是对原告刘御恩,其作为未成年
人，与成年人之间的感情纠葛无关，隐私权更应受到加强保护，故本院
酌定被告向原告刘御恩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，向原告王静赔偿精
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，超过部分不予支持。综上，法院判决如下:一、
被告徐静璇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立即删除其于2023年8月15日
在小红书上发布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内容及配文，关于网暴的回应，
一个让自己老公‘喜当爹’这么多年的女人的话能信吗?对于无稽之
事，不予回复，清者自清，唾面自干。二、被告徐静璇应于本判决生效
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御恩、王静书面赔礼道歉，道歉内容经本院审查
后须公布于被告徐静璇的小红书上，如被告徐静璇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
间履行上述指定行为，则本院将本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刊登在全国范围内
发行的报刊上,由此所产生的费用由被告徐静璇负担。三、被告徐静璇
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向原告刘御恩、王静赔偿精神损害抚
慰金3000元、2000元。四、驳回原告刘御恩、王静的其他诉讼请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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